	【单位名称】
	宁波立强机械有限公司

	【建设地址】
	象山经济开发区滨海工业园区金洋路与海经路交叉口
	【联系人】
	谢华

	【项目名称】
	宁波立强机械有限公司年产500万套新能源汽车热管理零部件项目

	【报告类型】
	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专篇

	【预期效果评价】

	（1）该项目总平面和竖向布置综合考虑职业卫生、安全、消防和环保的要求，功能分区明确，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和《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GB50187-2012的要求。

（2）该项目采用建设单位原有成熟的生产工艺技术，项目生产工艺布局合理，流程顺畅，设备布局合理，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的要求。

（3）通过对该项目的工程分析与评价，在正常运行过程中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因素主要有：溶剂汽油、苯乙烯、丙酮、丁酮、2-丁氧基乙醇、正丁醇、异丙醇、甲醇、锰及其无机化合物、氮氧化物、电焊烟尘、砂轮磨尘、其他粉尘（铁及其化合物粉尘、不饱和聚脂树酯、滑石粉、钛白粉等混合性粉尘）。

针对项目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采取的防护措施合理可行，再结合本报告提出的控制职业病危害补充措施建议，并在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阶段进一步完善职业卫生防护设施设计，使得该项目投产后工作场所有害因素可以符合《中华人民工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和《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的要求，具体详见表5-1。

（4）该项目采取的采光与照明、通风与空调等建筑卫生学方面均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

（5）该项目根据接触的有害因素发放相应的个人防护用品，发放种类、数量和更换周期合理，其防护性能基本符合《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第1部分：总则》GB39800.1-2020的规定要求。

（6）该项目依托企业现有成熟的安全职业健康应急救援体系，项目采取的应急救援措施同时在采纳本报告提出的补充措施建议后，也可以符合《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GB/T29639-2020的要求。

（7）该项目依托现有职业卫生管理机构（配备职业卫生管理人员），按要求开展职业卫生培训、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和职业健康监护，设置相应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制定相应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等，可以符合国家相关职业卫生要求。
（8）该项目设置的厕所及盥洗设施、浴室、更存衣室、休息场所等均基本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的要求。
（9）该项目建设单位按国家要求开展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评价工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等法规要求。
（10）经类比调查等分析与评价，认为本项目确保职业病防护措施到位、运转正常，正常生产时工作场所中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浓度/强度均能够控制在国家职业卫生标准限值以内。
（10）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按第1号修改单修订）行业划分，项目属于小类行业“C3523塑料加工专用设备制造”。通过分析该项目的行业分类及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同时结合类比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等，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公布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的通知》（国卫办职健发[2021]5号）的规定，综合分析确定该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定为“严重”。

综上所述，本设计专篇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为设计方针，根据项目工艺特点及人员操作情况，对于生产过程及施工过程中尚不能完全消除的粉尘、噪声等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设备、岗位，采取了可行的综合性控制措施，设计内容能满足本项目职业病危害防控要求，符合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法规、规范、标准的要求。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1完善喷码、移印、氨分解、清洗等工序的职业病防护措施设计。
2细化氨分解、液氨储存场所应急救援措施的设计。
3完善辅助生产工序的职业病防护措施的设计。

	【技术服务项目组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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